
 

      
中共吴川市委办公室文件 

吴办发〔2019〕36 号 

  

 
中共吴川市委办公室 吴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吴川市医疗保障局职能配置、 
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和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市直和驻吴各

单位： 

  《吴川市医疗保障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

经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，已报市委、市政府批准，

现予印发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吴川市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2019 年 3月 25 日 

- 1 - 
 



 
吴川市医疗保障局 
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
 

第一条  根据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

定》和《吴川市机构改革方案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市医疗保障局是市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。 

第三条  市医疗保障局贯彻落实党中央、省委和湛江市委关

于医疗保障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按照市委工作要求，在

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医疗保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

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贯彻执行上级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、医疗救助等医疗

保障的政策法规，拟定本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和管理制度，

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组织制定并实施医疗保障基金管理和基金监督管理制

度，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，拟订应对预案并组织

实施。 

（三）组织落实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，完善动态调整机

制，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待遇标准，建立健全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

待遇调整机制。组织拟订并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工作方案。 

（四）按国家、省和湛江市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城乡统一的药

品、医用耗材、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等医疗保障目录和

支付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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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执行国家、省和湛江市有关药品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

购政策，并组织、监督和实施，建立医保支付医药服务价格合理

确定和动态调整机制，建立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度。 

（六）制定定点医药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，

开展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，建立健全定点医药服务评价体

系和信息披露制度，监督管理纳入医疗保障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

为和医疗费用，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。 

(七）负责医疗保障经办管理、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。

执行并实施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。开展医疗保障关系转

移接续。开展医疗保障领域合作交流。 

（八）贯彻落实党的人才发展政策，履行人才工作相关职责。 

（九）完成市委、市政府和省、湛江市医疗保障局交办的其

他任务。 

（十）职能转变。推进医疗、医保、医药“三医联动”改革，

建立健全覆盖全民、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，不断提高

医疗保障水平，确保医疗保障资金合理使用、安全可控，提高医

疗保障统筹层次，增强人民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，促进健康吴川

建设。 

（十一）与市卫生健康局的有关职责分工。市卫生健康局、

市医疗保障局等部门在医疗、医保、医药等方面加强制度、政策

衔接，建立沟通协商机制，协同推进改革，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

率和医疗保障水平。 

第四条  市医疗保障局设下列内设机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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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办公室。负责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档案等机关日常运

转工作。承担信息、安全、保密、信访、政务公开工作。承担机

关预决算、机关财务、资产管理、内部审计等工作。负责机关党

群工作。承担机关干部人事、机构编制、劳动工资、教育培训、

合作交流、队伍建设和离退休人员服务等工作。 

（二）规划财务和基金监管股。拟订医疗保障工作规划计划

并组织实施。承担全市医疗保障相关数据的管理、统计分析及精

算等工作，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。审核汇总全市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、生育保险基

金预决算草案。拟订医疗保障基金管理和基金监督管理制度并组

织实施。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风险识别、预警和防控机制，拟

订应对预案。监督管理纳入医疗保障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

医疗费用，规范医保经办业务，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

行为。 

（三）医药服务管理和待遇保障股。按国家、省有关规定组

织实施医疗保障目录和支付标准。拟订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协议和

支付管理办法，负责指导全市医疗保障定点机构管理。落实异地

就医等管理办法和结算政策并组织实施。开展医保支付方式改

革，协同推动建立健全分级诊疗制度。组织开展药品、医用耗材、

医疗技术的经济性评价。建立健全定点医药服务评价体系和信息

披露制度。落实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，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待

遇标准。统筹推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。开展医疗保障关系

转移接续。组织拟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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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医药价格招采和法规股。执行国家、省和湛江市有关

药品、医用耗材价格和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收费等政策

和规定，并组织实施。建立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度。执行

国家、省和湛江市有关药品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、配送及结算

管理的政策和规定，并监督实施。指导、组织、监督全市药品、

医用耗材的联合采购、配送和结算管理。负责法规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 市医疗保障局机关行政编制 10 名。设局长 1 名，

副局长 3 名；正副股级领导职数 6 名。 

第六条  本规定由市委负责解释，具体解释工作由市委编办

承担，其调整由市委编办按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七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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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共吴川市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5 日印发 

 
 


